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上交所ETF申购赎回清单版本等内

容更新的公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上交所”）最新ETF申购赎回清单格式规

则，以及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相关规定，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

公司”）自2025年11月24日起对旗下上交所ETF申购赎回清单版本等内容进行更

新，并相应修改招募说明书。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适用基金范围 

序号 基金主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1 515330 天弘沪深 3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沪深 300ETF 天弘 

2 515290 天弘中证银行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银行 ETF 天弘 

3 517390 
天弘中证沪港深云计算产业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云计算 ETF 天弘 

4 530080 天弘上证 18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 180ETF 天弘 

5 589860 
天弘上证科创板综合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

资基金 
科创综指 ETF 天弘 

6 512620 
天弘中证农业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

基金 
农业 ETF 天弘 

7 530000 天弘上证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上证 50ETF 天弘 

8 512060 天弘中证 A100 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中证 A100ETF 天弘 

9 520920 
天弘恒生科技交易型开放式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QDII) 
恒生科技 ETF 天弘 

10 517660 
天弘中证沪港深物联网主题交易型开放式指数

证券投资基金 
物联网 ETF 天弘 

11 517380 
天弘恒生沪深港创新药精选 50 交易型开放式指

数证券投资基金 
创新药 ETF 天弘 

    二、更新情况说明 

（一）更新申购赎回清单版本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优化 ETF 申赎清单市场参与者技术实施指南》，上交

所 ETF 申购赎回清单将新增 xml 版本，除格式变更外，主要调整包括： 



1、启用“市场 ID”字段； 

2、调整“替代标志”字段描述，统一调整为“0-禁止现金替代”“1-允许现

金替代”“2-必须现金替代”三类； 

3、新增“当日净申购基金份额上限”“当日净赎回基金份额上限”字段； 

4、新增“单个账户净申购总额限制”“单个账户净赎回总额限制”字段； 

5、新增“单个账户累计申购总额限制”“单个账户累计赎回总额限制”字段； 

6、新增“当日申购限额”“当日赎回限额”； 

7、增加部分字段长度； 

8、新增“申赎模式”字段。 

具体更新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说明。 

自 2025 年 11 月 24 日起，本公司上述 ETF 将采用新版申购赎回清单，申购

赎回清单的格式可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实际情况相应调整，具体内容以上海证

券交易所实际公布的清单为准。 

（二）更新替代金额的处理程序 

对上述 ETF 招募说明书“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章节中替代金额的处理程

序相关内容进行更新，进一步明确基金管理人代投资者买入或卖出被替代证券的

部分规则。具体更新内容详见上述 ETF 的招募说明书。 

三、重要提示 

1、本次更新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及上述 ETF 基金合同的规定。本公告主要对

本公司旗下上交所 ETF 申购赎回清单版本等内容更新的有关事项予以说明。投资

者欲了解上述 ETF 的详细情况，请仔细阅读上述 ETF 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

书》及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 

2、投资者可登录基金管理人网站（www.thfund.com.cn）或拨打客户服务电

话（95046）了解本基金的相关事宜。 

     

    风险提示： 

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投资者投资于上述基金时应认真阅读上述

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 



    特此公告。 

天弘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二十四日 


